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卡在健保局遲遲未能通過，導致國人生命健康和財產持續遭

受嚴重威脅，為維護國人用血安全，政府應儘速完成健保專

款預算審查，或另行編列公務預算，以設法促成 NAT 篩檢早

日實施，才能儘早結束血液安全檢驗的空窗期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國內因輸血感染愛滋出現安全缺漏，監察院遂於 99 年 5 月對衛生署提出糾正，要求衛生署

應督促台灣血液基金會，早日推動對捐血人施行血液核酸擴大檢驗（NAT）的新科技方法

，以提高輸血安全，防止輸血者遭愛滋與肝炎病毒感染，也因此衛生署決定供輸血用之血

液常規檢驗除了「酵素免疫分析法」外，增加採用國際間已經普遍採用的 NAT，以有效將

愛滋篩檢空窗期從 22 天縮短至 11 天。 

二、因 NAT 篩檢敏感度極高，每袋血液的檢驗成本預計將多 150 元，每年估計多 3 億的篩檢費

用，對健保總額將造成排擠，以致三次健保醫療給付協議會議，均因血液工本費的點值給

付問題無法達成共識而宣告破局，亦導致糾正案發出至今已兩年，NAT 上路之日卻仍遙遙

無期。 

三、捐血全面加做 NAT 篩檢已是國際趨勢，我國卻落後多年，99 年底衛生署掌握的通報感染愛

滋者已達 20801 人，而捐血者染愛滋的比例升高，連帶易危及血液安全，2009 年疾管局針

對捐血被驗出愛滋個案調查時便發現，上半年有 46 名愛滋個案，當中有 3 成（15 人）捐血

前就自知為高危險群，另有 3 人坦言靠捐血來篩檢是否染愛滋，而根據台灣血液基金會最

新統計，台灣 100 年共有 83 名捐血者被篩檢出感染愛滋病毒，捐血者中陽性率達 10 萬分

之 4.4，再創歷史新高，比 2008 年的 10 萬分之 3.59，高出 22%，顯示國內因輸血受愛滋感

染的危險度不斷升高。 

四、事實上，國人因輸血衍生生命健康和財產遭受嚴重威脅，如能推動全面篩檢，每年所攔截

下的愛滋、肝炎污染血液，推估可省下受害者 12 億元的終身醫療費，反而能有效節省健保

資源，故衛生署應積極協調，讓 1.98 億元的 NAT 健保專款預算得以順利通過，或直接編列

公務預算，以設法促成 NAT 篩檢早日實施，才能儘早結束血液安全檢驗的空窗期。 

（一二六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內政部於今年 4 月至 6 月間就全國 118
家醫療院所進行公共安全抽查，其中消防安全不合格者高達

54 家，顯示醫療院所在消防安全管理上已亮起紅燈，為避免

過去火災事件悲劇再度發生，政府應切實負起把關工作，要

求醫院應強化建築物的硬體設施防火功能以符合法令規定，

並應建立避難應變救援能力與機制，以結合消防技術與醫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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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文特性，才能有效保障民眾及醫護人員安全，特向行政院

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內政部於今年 4 月至 6 月針對全國 118 家醫療院所進行消防和營建項目抽查，其中營建和

消防兩項檢查都合格者有 30 家，合格率僅 25.4%，不合格項目最多的是消防設備，包括火

警自動警報、排煙和室內消防栓設備，共有 54 家不合格，其中不乏署立與知名大醫院，如

長庚紀念醫院高雄分院、行政院衛生署桃園醫院、佛教慈濟醫院等。 

二、按醫院本身具有收容以及避難等特性，也因此建築及消防法令在安全設備與建築構造上，

均有較嚴格規定，然而由 2007 年至 2008 年間，臺大醫院前後 2 度發生火警，新光和馬偕

醫院也分別遭祝融，再看上開消防檢查結果，很顯然主管機關在執行醫院建築設計與防火

安全性能之相關規定上，並未因過去事件的教訓而獲得落實。 

三、此外，法規是以建築物的硬體設施考量為出發點，對於醫院使用管理特性、人文習性等並

未深入與連結，事實上，醫院主要收容人員為病患，避難行動能力較低，加上內部醫療人

力有限，如果醫療人員未具備避難應變救援能力，一旦發生火災，對收容的病患、家屬及

醫護人員的安全將造成極大的威脅，故除了安全設備與建築構造外，撤離病患逃生或強化

醫療人員避難應變救援能力，也是醫院火災安全管理重要課題。 

四、為確保醫療院所消防安全，政府應負起責任確實把關，要求醫院應強化建築物的硬體設施

防火功能以符合法令規定，並應建立避難應變救援能力與機制，以結合消防技術與醫療人

文特性，才能有效保障民眾及醫護人員安全，使臺灣的醫療不僅技術獨步全球，醫院安全

也能固若金湯。 

（一二七）本院王委員惠美，針對交通部於民國 72 年修正汽車燃料使用

耗油量計算表時發生錯誤，導致 29 年來全台 218 萬名車主汽

車燃料費被超收，金額共達 11 億餘元，對此，交通部擬於今

年 7 月退還超收金額給車主，然而，該計算基準因從未參考

汽車工業與社經發展狀況，即時修訂及檢討各項費用參數，

以致亦有高估民眾汽油使用量，造成民眾過份負擔之問題，

故公路總局於此次進行勘誤，應一併檢討修正各項費基參數

，並改按「實際使用量」計費，才能合理反映實際汽車燃料

使用費用，俾符合徵收之正當性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交通部為收取道路養護經費，訂有「汽車燃料使用費徵收及分配辦法」，然於民國 72 年修


